
没有审批部门，没有主管部门

烟烟台台临临时时停停车车场场监监管管陷陷尴尴尬尬
本报3月19日讯 (记者 李

园园 ) 近来，烟台市物价局接
到不少有关临时公共停车场乱
收费的投诉。其实，该问题由来
已久。据记者调查，目前烟台没
有专门的主管部门，致使临时停
车场监管陷入“真空”的尴尬
境地。

中心区不少已经拆迁的区
域，因为新项目再建可能要再
过几年，便被平整了建起临时
停车场；还有一些小区门口附
近的空地上，也被物业圈了建
起临时停车场。这些停车场位
于车流密集地带，前来停车的
人不少，每小时收费 1元或更
多。

但这些临时停车场一般没
有正规手续，拿不出正规的发
票，因为收费问题常常遭到投
诉。不少市民认为，这种不正
规的临时停车场，压根儿没有
收费权，不应该收费。停车场
收费方却说：“这是我的地盘，
在我的地盘上停车，就应该给
钱。”

面对市民“不是停车场不应
该收费，应该取缔或制约这种收
费行为”的问责，相关部门却陷
入监管尴尬。目前市区的临时停
车场，没有主管部门，也没有审
批部门，想要“转正”不知道找
谁。相关部门也不知如何监管。
交警部门说，这些临时停车场只
要不影响交通安全，他们就无权
干涉。物价部门说，对于临时停
车场，烟台目前没有审批部门和
主管部门，只要收费不违反公共
停车场服务收费的相关规定，他
们也无权取缔这种行为。

以前负责颁发《烟台市停车场使用证》

交交警警被被误误认认为为主主管管部部门门很很多多年年
本报记者 李园园

据了解，以前申请开办停
车场的单位或个人，须向当地
交警大队提出申请，填写《烟
台市停车场使用申请表》，经
当地交警大队实地勘查符合
开办条件的停车场申请，予以
受理。对符合法定条件、标准
的申请，颁发《烟台市停车场
使用证》。需要对车辆停放进
行收费管理的停车场，开办停
车场的单位或个人须持《烟台

市停车场使用证》到物价、工
商部门办理相关手续后，方可
领取票据进行经营。

因为烟台没有专门的公
共停车场审批机构，交警部
门出具的《烟台市停车场使
用证》便被看作烟台公共停
车场的“审批权”，交警部门
也被误认为停车场主管部门
很多年。

后来，国家明令规定，公
安机关不准审批或变相审批
临时停车场许可，意味着公安

交通管理部门除依法履行对
已投入使用的公共停车场从
交通安全畅通方面进行临时
检查责任外，没有对停车场建
设或设置的审批职权。

2012年12月，烟台市便将
《烟台市停车场使用证》名称
更换为《公共停车场交通安全
情况评定意见书》，并强调：只
证明该停车场符合交通安全
的条件，不具备其他效力，交
警部门也做了职能转变，将

“事前审批”转为“事后监管”。

因为缺乏主管部门，中心区停
车场管理缺位问题越来越突出，
关于临时停车场的收费投诉也
多了起来。

近来，烟台市物价局接到不
少有关临时停车场乱收费的投
诉。

西南河附近一块拆迁后的
闲置地块，经过平整以后，不仅
建起了一个临时洗车场，还建起
了临时停车场。“连个正规的收
费牌子都没有，凭啥收费啊？”不
少市民认为，这是个人私自设立
的停车场，不应该收费。

在市区一些小区门口附近，
也出现了物业等人员圈起空地
设立停车场对外来车辆收费的
情况，纷纷遭到投诉。

烟台物价部门介绍，在检查
过程中发现，这些停车场都没有
交警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所谓
证明，以前是依据《烟台市停车
场使用证》，现在暂时依据《公共
停车场交通安全情况评定意见
书》。

本报记者 李园园

临时停车场
收费投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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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停车场监管尴尬

市区一拆迁楼前，设立了一处临时停车场。 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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